
惠阳三和医院进修知情同意书

第一部分 进修人员须知

本人（即“进修人员”）已收到并仔细阅读了《惠阳三和医院医

务人员进修培训首选中心管理办法》的全部内容。本人确认，本人申

请进修所提交的所有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学历证书、执业证书、单位

介绍信等）真实、有效，并完全符合。

本人自愿申请到贵中心进修，并在此郑重确认，本人已完全知晓、

理解并同意遵守以下全部包括但不限于的规定及可能产生的后果：

4.进修期间的日常管理（劳动纪律、医德医风、医疗安全、服务

态度等）参照本院正式职工管理规定执行。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本

院各项规章制度。

第二部分 进修人员管理

（一）考勤管理

1.实行与本院职工相同的考勤制度，按时上下班，杜绝迟到、早

退、脱岗。

2.进修期间原则上不予批假。因病、因事确需请假者，须履行书

面请假手续：

（1）1-2 天内由带教老师批准，报科室主任备案。

（2）3-7 天须经科室主任/护士长批准，报科教部备案。

（3）7 天以上，须经原单位发函件，写请假条报科室主任、主

管部门、科教部逐级审批。未经批准擅自离岗者按旷工处理。

（4）病假需提供本院或三甲医院诊断证明。

（5）无故连续旷工 3 天或累计旷工超过 5 天者，取消进修资格，

予以退回，并通报原单位。

（二）医疗行为管理：

1.进修人员须在带教老师指导和监督下开展医疗工作，不得独立



进行超出其资质和授权的诊疗活动。

2.依法签署医疗文书，所有记录、医嘱、处方等须经带教老师审

核、签名确认后方可生效。

3.严格遵守保护性医疗制度及患者隐私保护规定。

4.进修期间发生的医疗差错或纠纷，按本院有关制度和法律法规

处理，视原因及后果承担相应责任。

（三）仪器设备及资源管理

爱护公物、仪器设备、教学模具及图书资料。损坏或丢失公物者，

按本院规定予以赔偿。

（四）禁止私自带学（携）生或指导其他非进修人员不得私自将

本院医疗文书、技术资料、研究成果等带出或泄露。

（五）知识产权与保密义务

进修期间接触到的我院所有未公开的技术资料、研究成果、患者

信息、内部管理信息等，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泄露或带离

医院。

利用本院资源完成的学习笔记、病例总结、论文等成果，本院享

有相应使用权；发表论文时须按院方规定进行署名或致谢。

第三部分 考核与结业

（一）考核流程

1.考核分为过程考核和结业考核两部分。

2. 过程考核由带教老师和科室负责，内容涵盖：

（1）出勤情况、医德医风、劳动纪律。

（2）学习态度、临床工作表现。

（3）理论知识与临床技能掌握程度（通过提问、技能操作、病

历分析等）。

（4）完成规定的学习任务情况（如病例分析报告、读书笔记等）。

（5）科室每轮转阶段组织一次小型测评。



（二）结业考核

由医务部或护理部与科室共同组织，一般在进修结束前 1-2 周

进行，包括：

1.理论考试： 考核本专业基础理论及前沿知识。

2.技能考核：根据专业要求，进行临床技能操作或病例综合处置

能力考核。

3.综合报告：进修人员需提交一份反映进修学习成果的总结报告。

4.带教老师及科室鉴定评价。

（三）考核结果评定

为优秀、合格、不合格三个等级。

（四）结业条件

结业颁发《（中心名称）进修培训结业证书》

1.完成规定的进修期限和培训内容。

2.过程考核均在合格及以上。

3.结业考试（核）成绩合格。

（五）不予结业条件

不发证书，视情节严重程度决定是否出具学习经历证明或予以退

回：

1.结业考核不合格者（可给予一次补考机会，补考仍不合格）。

2.进修期间因违反规章制度或诊疗规范，造成医疗差错、事故或

不良影响者。

3.病、事假累计超过总进修时间 1/3，或无故旷工达规定天数者。

4.医德医风考评不合格者。

第四部分 声明与同意

本知情同意书最终解释权在科教部。

本人确认，本《知情同意书》及其所引述的内容，本人对所有条

款均无疑问。



本人申请进修完全出于自愿。本人承担因违反上述包括但不限于

规定所引起的一切后果。

进修人员签字：​ __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惠阳三和医院

科教部


	（五）知识产权与保密义务

